
2021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等综合改革补偿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名称
	2021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等综合改革补偿项目

	项目金额
	1,277.50万元

	主管部门
	湘潭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实施单位
	湘潭县卫生健康局

	评价单位
	湘潭诚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基本情况
	全县19家乡镇卫生院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配备和使用目录内基本药物和省增补品种，实行零差率销售，并同步落实基本药物医保、农合支付政策，建立多渠道补偿机制，全面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我县在核定各基层医疗机构编制人数、辖区服务人口及医疗服务业务指标等基础上综合考核，由本级财政统筹上级财政专项补助资金定期安排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专项补差。

	项目主要绩效
	1. 各乡镇卫生院基药配备比与品规占比达到考核要求。
2.各乡镇卫生院均实现药品零差率销售。

	有关问题及建议
	1、加强绩效管理，落实全面绩效管理理念。

2、规范项目资金管理。

3、加大检查考核的频次和力度。


